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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67 公告编号：2026-022号

盈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更换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盈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2020年公开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 ）的保荐机构华兴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兴

证券” ）出具的《关于更换盈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函》，

公司原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李泽明先生、岳亚兰女士因为工作变动原因，不再担任公司

的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 为保障持续督导工作的连续性，华兴证券委派沈颖女士、官玉霞

女士（简历附后）接替李泽明先生、岳亚兰女士担任公司本次可转债项目持续督导工作

的保荐代表人，继续履行持续督导职责。

本次变更后，公司本次可转债项目持续督导的保荐代表人为沈颖女士、官玉霞女士，

持续督导期至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持续督导义务结束为

止。

特此公告。

盈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4月17日

附：沈颖女士、官玉霞女士简历

沈颖，保荐代表人，硕士研究生学历，现任华兴证券投资银行事业部董事，曾主持或

参与康尼机电IPO项目、浦发银行非公开发行项目、广晟有色非公开发行项目、南钢股份

非公开发行项目、金风科技非公开发行项目、上港集团非公开发行项目、美邦服饰非公开

发行项目、浦发银行非公开发行优先股项目、浦发银行收购上海国际信托控股权项目、美

的集团要约收购小天鹅项目、万辰集团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项目、万辰集团重大资产重

组项目等，在保荐业务执业过程中严格遵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等相关

规定，执业记录良好。

官玉霞，保荐代表人，硕士研究生学历，现任华兴证券投资银行事业部高级经理，具

有中国注册会计师（非执业会员）与法律职业资格，曾主持或参与永林电子IPO项目、万

辰集团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项目、万辰集团重大资产重组项目，在保荐业务执业过程中

严格遵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执业记录良好。

证券代码：000967 公告编号：2026-023号

盈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盈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简称：盈峰环境，证券代码：000967，以下简

称“公司” ）股票于2026年4月14日、4月15日、4月16日连续3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

值累计20.44%。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规则》相关规定，公司股票交易属于异常

波动的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异常波动，公司董事会对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就相关问

题进行了核实，确认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均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

信息，有关核实情况如下：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 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

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3、公司目前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公司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

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股票异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

的行为。

5、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规定的情形。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

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

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

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

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1、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公司将于2026年4月28日披露2025年年度报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等法律法规，公司不存在需强制披露业绩预告的情况。 公司目前仍在2025年年度

报告编制期间，未向除为公司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以外的第三方提供未公开的年度业绩

信息，具体财务数据请以公司披露的2025年年度报告为准。

3、公司董事会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

披露均以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盈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4月17日

证券代码：000837� � � � � � � � � �证券简称：秦川机床 公告编号：2026-28

秦川机床工具集团股份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的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时间：

1、现场召开时间：2026年4月16日10: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4月16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4月16日9:

15-9:25，9:30-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

体时间为2026年4月16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二）现场会议地点：陕西省宝鸡市姜谭路22号公司办公楼五楼会议室。

（三）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四）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召开

（五）现场会议主持人：本次股东会由董事长马旭耀先生主持。

（六）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七）会议的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616人，代表股份387,707,50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37.893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5人，代表股份365,420,32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5.7154%。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611人，代表股份22,287,18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783%。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614人，代表股份32,217,96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3.148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3人，代表股份9,930,77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9706%。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611人，代表股份22,287,18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2.1783%。

公司全体董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年度股东会上作了述职报告。

二、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共审议了12项议案， 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

决，具体情况如下：

议案名称 表决意见

总体

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

表决情况

表决

结果

议案1.00审议《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股份数 385,668,406 30,178,859

通过

比例 99.4741％ 93.6709％

反对

股份数 1,806,500 1,806,500

比例 0.4659％ 5.6071％

弃权

股份数 232,601 232,601

比例 0.0600％ 0.7220％

议案2.00审议《2025年度财务报告》

同意

股份数 385,699,706 30,210,159

通过

比例 99.4821% 93.7681%

反对

股份数 1,772,700 1,772,700

比例 0.4572% 5.5022%

弃权

股份数 235,101 235,101

比例 0.0606% 0.7297%

议案3.00审议《202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

要》

同意

股份数 385,679,306 30,189,759

通过

比例 99.4769% 93.7048%

反对

股份数 1,792,100 1,792,100

比例 0.4622% 5.5624%

弃权

股份数 236,101 236,101

比例 0.0609% 0.7328%

议案4.00审议《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同意

股份数 385,620,806 30,131,259

通过

比例 99.4618% 93.5232%

反对

股份数 1,839,600 1,839,600

比例 0.4745% 5.7099%

弃权

股份数 247,101 247,101

比例 0.0637% 0.7670%

议案5.00审议《2026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同意

股份数 381,845,780 26,356,233

通过

比例 98.4881% 81.8060%

反对

股份数 5,630,226 5,630,226

比例 1.4522% 17.4754%

弃权

股份数 231,501 231,501

比例 0.0597% 0.7185%

议案6.00审议《关于2026年度为控股子公司

提供担保及控股子公司之间互相提供担保

的议案》

同意

股份数 385,498,006 30,008,459

通过

比例 99.4301% 93.1420%

反对

股份数 1,960,400 1,960,400

比例 0.5056% 6.0848%

弃权

股份数 249,101 249,101

比例 0.0642% 0.7732%

议案7.00审议《关于支付天职国际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费用的议案》

同意

股份数 385,663,506 30,173,959

通过

比例 99.4728% 93.6557%

反对

股份数 1,789,600 1,789,600

比例 0.4616% 5.5547%

弃权

股份数 254,401 254,401

比例 0.0656% 0.7896%

议案8.00审议《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

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

同意

股份数 385,663,906 30,174,359

通过

比例 99.4729% 93.6570%

反对

股份数 1,803,200 1,803,200

比例 0.4651% 5.5969%

弃权

股份数 240,401 240,401

比例 0.0620% 0.7462%

议案9.00审议《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

股份数 385,632,906 30,143,359

通过

比例 99.4649% 93.5607%

反对

股份数 1,820,300 1,820,300

比例 0.4695% 5.6500%

弃权

股份数 254,301 254,301

比例 0.0656% 0.7893%

议案10.00审议《关于制定﹤独立董事津贴

管理办法﹥的议案》

同意

股份数 385,631,756 30,142,209

通过

比例 99.4646% 93.5572%

反对

股份数 1,815,500 1,815,500

比例 0.4683% 5.6351%

弃权

股份数 260,251 260,251

比例 0.0671% 0.8078%

议案11.00审议《关于独立董事辞职暨补选

独立董事并调整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

议案》

同意

股份数 385,668,456 30,178,909

通过

比例 99.4741% 93.6711%

反对

股份数 1,787,100 1,787,100

比例 0.4609% 5.5469%

弃权

股份数 251,951 251,951

比例 0.0650% 0.7820%

议案12.00审议《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

会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

议案》

同意

股份数 385,589,756 30,100,209

通过

比例 99.4538% 93.4268%

反对

股份数 1,847,600 1,847,600

比例 0.4765% 5.7347%

弃权

股份数 270,151 270,151

比例 0.0697% 0.8385%

根据本次股东会选举结果，赵红女士当选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担任公司第

九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召集人、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任期自本次股东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聂丽洁女士不再担任公司独立董事及相关专门委员会

职务。

上述第12项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

表决权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杨乐、姜书迪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会经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杨乐、姜书迪律师见证，并出具

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本次股东会的

议案和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深交所上市规则》

《深交所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秦川机床工具集团股份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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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东岳有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4月16日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4月16日

09:15-09:25，09: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26年4月16日0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3、会议召开地点：山东省桓台县东岳未来路3799号公司一楼会议室。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王维东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的规

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578人， 代表股份640,117,477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3.3431%。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6人， 代表股份626,035,10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2.1696%。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572人，代表股份14,082,37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735%。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574人， 代表股份14,095,077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746%。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2人，代表股份12,7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1%。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572人，代表股份14,082,37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735%。

3、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会的其他人员包括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律师。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00、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39,348,8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799%；反对338,9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29%；弃权429,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7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326,4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5470%；反对338,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044%；弃权429,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486%。

2.00、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39,348,2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798%；反对336,6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26%；弃权43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7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325,8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5428%；反对336,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881%；弃权43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7,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692%。

3.00、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住所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39,356,0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11%；反对328,4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13%； 弃权433,0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7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333,6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5981%；反对328,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299%；弃权433,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720%。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 已经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

上通过。

4.00、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39,333,2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775%；反对327,9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12%； 弃权456,3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1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310,8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4364%；反对327,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263%；弃权456,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373%。

5.00、逐项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及制定公司部分内部管理制度的议案》

5.01《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总表决情况：

同意639,266,9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71%；反对314,1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91%； 弃权536,4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4,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3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244,5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9660%；反对314,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284%；弃权53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94,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056%。

5.02《重大交易管理制度》

总表决情况：

同意635,093,2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151%；反对4,550,032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108%；弃权474,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8,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4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070,84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4.3547%； 反对4,550,

0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2810%；弃权474,2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38,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643%。

5.03《对外投资管理制度》

总表决情况：

同意635,093,4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151%；反对4,508,332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043%；弃权515,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3,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0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071,04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4.3561%； 反对4,508,

3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9852%；弃权515,7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9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587%。

5.04《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总表决情况：

同意635,097,7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158%；反对4,492,432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018%；弃权527,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3,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2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075,34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4.3866%； 反对4,492,

4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8723%；弃权527,3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93,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410%。

6.00、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39,171,6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75%；反对319,1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99%； 弃权592,7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9,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2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183,2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5311%；反对319,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639%；弃权592,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89,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050%。

本项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伊港已回避表决。

7.00、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拟续聘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39,305,1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731%；反对286,9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48%； 弃权525,4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0,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2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282,7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2370%；反对286,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355%；弃权525,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90,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275%。

8.00、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6-2028）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39,348,0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798%；反对267,4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18%； 弃权502,0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0,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8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325,6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5414%；反对267,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971%；弃权50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80,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615%。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 已经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

上通过。

9.00、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6,429,1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540%；反对264,5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67%； 弃权535,4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8,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99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295,1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3250%；反对264,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765%；弃权535,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88,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985%。

本项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东岳氟硅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王维东已回避表决，其他关联股

东未参与表决。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金杜（济南）律师事务所

2、律师名称：孙美莉、汲丽丽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

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

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金杜（济南）律师事务所关于山东东岳有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之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东东岳有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四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688478 证券简称：晶升股份 公告编号：2026-022

南京晶升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票上市类型为首发限售股份；股票认购方式为网下，上市股数为34,956,630股。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总数为34,956,630股。

●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日期为2026年4月24日。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类型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23年3月13日出具的 《关于同意南京晶升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547号），南京晶升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或“晶升股份” ）获准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34,591,524股，并于2023年4月24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总股本为138,366,096股，其中有限

售条件流通股为109,780,953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28,585,143股。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的1,861,344股已于2023年10月24日起上市流通。 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部分限售股58,743,370股及部分战略配售限售股2,761,377股已于2024年4月24日起上市流通。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5,858,000股已于2024年6月25日起上市流通。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

售股4,216,572股已于2024年9月23日起上市流通。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战略配售限售股1,383,

660股已于2025年4月24日起上市流通。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涉及限售股股东数量为3名，锁定期为

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 对应限售股数量为34,956,630股， 占公司股本总数的

25.26%，该部分限售股将于2026年4月24日起上市流通。

二、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属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 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限售股形

成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发生因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导致股本数量变化的情况。

三、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的有关承诺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属于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根据《南京晶升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科创板上市公告书》及《南京晶升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招股说明书》，本次申请上市流通限售股股东关于其持有的限售股上市流通所作承诺如下：

（一）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李辉关于限售安排、自愿锁定股份、延长锁定期

限以及股东持股及减持意向等承诺

本人持有的公司的股份不存在委托持股、信托持股或其他类似情形，所持股份权利完整，不存在

任何抵押、质押、冻结和查封等其他权利受限的情况，不存在任何争议、纠纷或其他可能导致本人所持

公司的股份权属不清晰或存在潜在纠纷的情形。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在本次发行前直接或间接持有

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本人在本次发行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公司上市后6个月内，如果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

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直接及间接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6个月。 若公司股票在上述

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须按照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

定作相应调整。

若法律、法规或监管部门、证券交易所规定或要求股份锁定期长于上述承诺的，则股份锁定期自

动按该等规定或要求执行。

本人持续看好公司业务前景，全力支持公司发展，拟长期持有公司股票。

本人所持公司股票在上述锁定期满后2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将不低于本次发行的发行价，减持

前将按照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届时适用的相关规定发布减持提示性公告。 若公司股票在上述期

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上述发行价应相应调整。

若公司存在重大违法情形，触及退市标准的，自相关行政处罚决定或者司法裁判作出之日起至公

司股票终止上市前，本人不减持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的股份。

本人所持公司股票的锁定期满后，若本人仍然担任公司的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在任职期

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5%；若本人在任期届满前离职的，在本人

任职时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6个月内，本人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

股份总数的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上述承诺均为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本人保证减持时将遵守法律、法规以及中国证监会、证券交

易所的相关规定，并提前3个交易日公告，如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减持股份，则在首次卖出的

15个交易日前向证券交易所报告减持计划。 减持计划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拟减持股份的数量、来源、

原因、方式、减持时间区间、价格区间。

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对本人持有的

公司股份之锁定及减持另有要求的，本人将按此等要求执行。

若本人未履行上述承诺， 本人将在公司股东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的披露媒体上公开说明未履行

承诺的具体情况、原因并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如果本人因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而获得收益

的，所得的收益归公司所有，本人将在获得收益的5日内将前述收益支付给公司指定账户；如果因本人

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给公司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 本人将向公司或者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

偿责任。

本人作出的上述承诺在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票期间持续有效， 不因本人职务变更或离职

等原因而放弃履行上述承诺。

（二）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李辉的一致行动人、上市前持股公司5%以上的股东南京海格半导体

科技有限公司关于限售安排、自愿锁定股份、延长锁定期限以及股东持股及减持意向等承诺

本企业持有的公司的股份不存在委托持股、信托持股或其他类似情形，所持股份权利完整，不存

在任何抵押、质押、冻结和查封等其他权利受限的情况，不存在任何争议、纠纷或其他可能导致本企业

所持公司的股份权属不清晰或存在潜在纠纷的情形。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在本次发行前直接或间接持

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本企业在本次发行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公司上市后6个月内，如果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

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企业直接及间接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6个月。 若公司股票在上

述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须按照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的有关

规定作相应调整。

若法律、法规或监管部门、证券交易所规定或要求股份锁定期长于上述承诺的，则股份锁定期自

动按该等规定或要求执行。

本企业持续看好公司业务前景，全力支持公司发展，拟长期持有公司股票。

本企业所持公司股票在上述锁定期满后2年内减持的， 减持价格将不低于本次发行的发行价，减

持前将按照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届时适用的相关规定发布减持提示性公告。 若公司股票在上述

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上述发行价应相应调整。

若公司存在重大违法情形，触及退市标准的，自相关行政处罚决定或者司法裁判作出之日起至公

司股票终止上市前，本企业不减持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的股份。

上述承诺均为本企业的真实意思表示，本企业保证减持时将遵守法律、法规以及中国证监会、证

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并提前3个交易日公告，如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减持股份，则在首次卖

出的15个交易日前向证券交易所报告减持计划。 减持计划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拟减持股份的数量、

来源、原因、方式、减持时间区间、价格区间。

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对本企业持有

的公司股份之锁定及减持另有要求的，本企业将按此等要求执行。

若本企业未履行上述承诺， 本企业将在公司股东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的披露媒体上公开说明未

履行承诺的具体情况、原因并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如果本企业因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而获

得收益的，所得的收益归公司所有，本企业将在获得收益的5日内将前述收益支付给公司指定账户；如

果因本企业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给公司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 本企业将向公司或者其他投资

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本企业作出的上述承诺在本企业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票期间持续有效。

（三）上市前持股公司5%以上的股东南京盛源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关于限售安排、自

愿锁定股份、延长锁定期限以及股东持股及减持意向等承诺

本企业持有的公司的股份不存在委托持股、信托持股或其他类似情形，所持股份权利完整，不存

在任何抵押、质押、冻结和查封等其他权利受限的情况，不存在任何争议、纠纷或其他可能导致本企业

所持公司的股份权属不清晰或存在潜在纠纷的情形。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在本次发行前直接或间接持

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本企业在本次发行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若法律、法规或监管部门、证券交易所规定或要求股份锁定期长于上述承诺的，则股份锁定期自

动按该等规定或要求执行。

在本企业所持公司股票锁定期满后，本企业将根据自身资金需求、实现投资收益、公司股票价格

波动等情况，审慎制定股票减持计划。

本企业所持公司股票在上述锁定期满后2年内减持的， 减持价格将不低于本次发行的发行价，减

持前将按照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届时适用的相关规定发布减持提示性公告。 若公司股票在

上述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上述发行价应相应调整。

若公司存在重大违法情形，触及退市标准的，自相关行政处罚决定或者司法裁判作出之日起至公

司股票终止上市前，本企业不减持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的股份。

上述承诺均为本企业的真实意思表示，本企业保证减持时将遵守法律、法规以及中国证监会、证

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并提前3个交易日公告，如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减持股份，则在首次卖

出的15个交易日前向证券交易所报告减持计划。 减持计划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拟减持股份的数量、

来源、原因、方式、减持时间区间、价格区间。

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对本企业持有

的公司股份之锁定及减持另有要求的，本企业将按此等要求执行。

若本企业未履行上述承诺， 本企业将在公司股东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的披露媒体上公开说明未

履行承诺的具体情况、原因并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如果本企业因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而获

得收益的，所得的收益归公司所有，本企业将在获得收益的5日内将前述收益支付给公司指定账户；如

果因本企业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给公司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 本企业将向公司或者其他投资

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东均严格履行相应的承诺事项，不存在相关承

诺未履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

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

五、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晶升股份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部门规章、有关规则和股东承诺。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解禁申请符合相关规定，公司与本次

限售股份相关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保荐机构对晶升股份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

事项无异议。

六、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情况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总数为34,956,630股，占公司股本总数的比例为

25.26%，限售期为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

（二）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6年4月24日。

（三）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量

（股）

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数

量（股）

剩余限售股

数量（股）

1 李辉 21,968,699 15.87 21,968,699 0

2 南京盛源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581,020 4.76 6,581,020 0

3 南京海格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 6,406,911 4.63 6,406,911 0

合计 34,956,630 25.26 34,956,630 0

注：（1）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以四舍五入的方式保留两位小数。

注：（2）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形，均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四）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表：

序号 限售股类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股） 限售期（月）

1 首发限售股 34,956,630

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

日起36个月

合计 34,956,630 -

七、上网公告附件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南京晶升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

通事项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南京晶升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17日

证券代码：002646� � � � �证券简称：天佑德酒 公告编号：2026-027

青海互助天佑德青稞酒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青海互助天佑德青稞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青海天佑德科

技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佑德集团” ）通知，天佑德集团将持有的公司部分股份办理了

解除质押业务。 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

股股东或

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

本次解除质押数量

（股）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起始日 解除日期 质权人

天佑德集团 是 14,500,000 7.29% 3.03%

2025年11月

12日

2026年4月15

日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合计 -- 14,500,000 7.29% 3.03% -- -- --

二、股东股份累计质押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控股股东天佑德集团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累计被质押股份

数量（股）

累计被标

记股份数

量（股）

合计占其

所持股份

比例

合计占公

司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份

情况

已质押

股份限

售和冻

结、标记

数量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未质押

股份限

售和冻

结数量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天佑德集

团

198,923,040 41.52% 109,000,000 0 54.80% 22.75% 0 0.00% 0 0.00%

合计 198,923,040 41.52% 109,000,000 0 54.80% 22.75% 0 0.00% 0 0.00%

三、备查文件

1、股份解除质押登记证明；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青海互助天佑德青稞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16日

证券代码：600176� � � � � � � � � �证券简称：中国巨石 公告编号：2026-026

中国巨石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6年度第三期超短期融资券

发行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巨石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6年4月15日召开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及下属公司2026年发行公司债及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同意公司及下属公

司在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本议案之日起至2026年年度股东会审议批准之日的期间内，在相关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可发行债务融资工具额度范围内，根据资金需求及市场情况以一次或分次

形式发行包括但不限于超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公司债等在内的本币债务融资工具。

近日，公司发行了2026年度第三期超短期融资券，发行总额为人民币5亿元，募集资金已于2026年4

月15日到账。 现将发行结果公告如下：

名称

中国巨石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度第三期超短期融资券

简称 26巨石SCP003

代码 012680963 期限 247天

起息日 2026年4月15日 兑付日 2026年12月18日

计划发行总额 5.00亿元 实际发行总额 5.00亿元

发行利率 1.53% 发行价格 100元/百元面值

簿记管理人 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主承销商 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2026年度第三期超短期融资券发行的相关文件已在中国货币网（www.chinamoney.com.

cn）和上海清算所网站（www.shclearing.com）上刊登。

特此公告。

中国巨石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16日


